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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835號）聲請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告訴人甲○○係本院113年度訴字

第835號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之被害人，爰聲請獲

知本案審判中資訊等語。

二、按強盜罪、擄人勒贖罪、人身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等案件

之被害人或其家屬，得聲請利用本平台服務；其他案件之被

害人，經法院認為案件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亦

同。本注意事項，於少年刑事案件，不適用之。被害人或其

家屬於審判中得聲請法院透過本平台提供第7點之案件資

訊。法院僅提供自核准聲請後發生之審判中案件資訊。聲請

人得透過本平台獲知之審判中案件資訊，包括準備及審判程

序期日、有關強制處分之決定、通緝及撤銷通緝、宣判期日

及結果、移審、移送執行等資訊。法院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

資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3點、第7點定有

明文。又所謂其他案件之被害人，係指經法院審酌案件之社

會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認為案件

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而言。

三、經查，被告陳姿雯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本院以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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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訴字第835號審理在案乙情，業據本院核閱該案卷宗無

訛。又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涉罪名，核非前揭法院

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

所定之罪，依卷內事證，亦無該注意事項第2點所指具有社

會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本件聲

請，既與該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

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楊舒婷

　　　　　　　　　　　　　　　　　　法　官　鄭仰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侑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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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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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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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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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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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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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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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35號）聲請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告訴人甲○○係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35號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之被害人，爰聲請獲知本案審判中資訊等語。
二、按強盜罪、擄人勒贖罪、人身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等案件之被害人或其家屬，得聲請利用本平台服務；其他案件之被害人，經法院認為案件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亦同。本注意事項，於少年刑事案件，不適用之。被害人或其家屬於審判中得聲請法院透過本平台提供第7點之案件資訊。法院僅提供自核准聲請後發生之審判中案件資訊。聲請人得透過本平台獲知之審判中案件資訊，包括準備及審判程序期日、有關強制處分之決定、通緝及撤銷通緝、宣判期日及結果、移審、移送執行等資訊。法院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3點、第7點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案件之被害人，係指經法院審酌案件之社會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認為案件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而言。
三、經查，被告陳姿雯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835號審理在案乙情，業據本院核閱該案卷宗無訛。又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涉罪名，核非前揭法院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所定之罪，依卷內事證，亦無該注意事項第2點所指具有社會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本件聲請，既與該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楊舒婷
　　　　　　　　　　　　　　　　　　法　官　鄭仰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侑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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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835號）聲請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告訴人甲○○係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

    35號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之被害人，爰聲請獲知本

    案審判中資訊等語。

二、按強盜罪、擄人勒贖罪、人身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等案件

    之被害人或其家屬，得聲請利用本平台服務；其他案件之被

    害人，經法院認為案件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亦

    同。本注意事項，於少年刑事案件，不適用之。被害人或其

    家屬於審判中得聲請法院透過本平台提供第7點之案件資訊

    。法院僅提供自核准聲請後發生之審判中案件資訊。聲請人

    得透過本平台獲知之審判中案件資訊，包括準備及審判程序

    期日、有關強制處分之決定、通緝及撤銷通緝、宣判期日及

    結果、移審、移送執行等資訊。法院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

    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3點、第7點定有明

    文。又所謂其他案件之被害人，係指經法院審酌案件之社會

    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認為案件資

    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而言。

三、經查，被告陳姿雯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本院以113年

    度訴字第835號審理在案乙情，業據本院核閱該案卷宗無訛

    。又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涉罪名，核非前揭法院辦

    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所

    定之罪，依卷內事證，亦無該注意事項第2點所指具有社會

    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本件聲請，

    既與該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駁回

    。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楊舒婷

　　　　　　　　　　　　　　　　　　法　官　鄭仰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侑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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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35號）聲請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告訴人甲○○係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35號被告陳姿雯犯偽造文書等案件之被害人，爰聲請獲知本案審判中資訊等語。

二、按強盜罪、擄人勒贖罪、人身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等案件之被害人或其家屬，得聲請利用本平台服務；其他案件之被害人，經法院認為案件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亦同。本注意事項，於少年刑事案件，不適用之。被害人或其家屬於審判中得聲請法院透過本平台提供第7點之案件資訊。法院僅提供自核准聲請後發生之審判中案件資訊。聲請人得透過本平台獲知之審判中案件資訊，包括準備及審判程序期日、有關強制處分之決定、通緝及撤銷通緝、宣判期日及結果、移審、移送執行等資訊。法院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第3點、第7點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案件之被害人，係指經法院審酌案件之社會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認為案件資訊攸關被害人權益而有必要者而言。

三、經查，被告陳姿雯因犯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835號審理在案乙情，業據本院核閱該案卷宗無訛。又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涉罪名，核非前揭法院辦理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業務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所定之罪，依卷內事證，亦無該注意事項第2點所指具有社會矚目性、被害權益重大性、侵害持續性等因素。本件聲請，既與該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不合，且無從補正，自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楊舒婷

　　　　　　　　　　　　　　　　　　法　官　鄭仰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侑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